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3-2024 学年优秀学业奖学金评定计划

奖学金评审计划

奖项
复旦大学 2023-2024 学年研究生优秀学业奖

学金（博士研究生学年学业奖学金）
名额 9

分配

分案

学制内已注册的大陆全日制非定向非在职博士研究生，2020-2023 级。

因专业方向差异大，奖金不作区分，不与奖学金等第挂钩。奖学金等

第依据评分细则打分排序后，设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2 人（以上获得

证书），三等奖 6（不获得证书）。

评审

意见

依据

规则

《2023-2024 学年研究生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意见》《复旦大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奖学金评分细则（2024 年度）》

评审安排：

4 月 29 日，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3-2024 学年优秀学业奖学金评定计划》并报分党委会议、党政联

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4 月 29 日-5 月 6日，《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3-2024 学年优秀学

业奖学金评定计划》（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奖学金

评分细则（2024 年）》）公示；

4 月 30 日-5 月 7日，学生自主申报（申请一、二等奖学金者）。

5 月 8-10 日，班级初评；

5 月 11 日，学院评审工作组复核；

5 月 13 日，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终审并报分党委会议、党政联席

会议审议通过。

5 月 13-17 日，评审结果公示。

5 月 23 日前上报学校。

评审

意见

工作

组

杨光辉、许平、高明明、张静语、普钰雯、张泽广（学生代表）
评审

意见

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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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奖学金评分细则（2024 年）

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校纪校规；

（四）诚实守信，为人正派，遵守公德；

（五）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评该学年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一）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无故未注册的；

（二）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的；

（四）违反园区住宿管理条例被书面通报批评的；

评分细则

学业成绩（绩点）占 40%；科研表现 60%。

学业成绩换算 绩点/4*100*40%

科研表现加分制

一类文章（SCI、SSCI） 10 分/篇

二类文章（CSSCI、国际会议论文） 7 分/篇

三类文章（普通期刊、会议论文） 5 分/篇

专利 7 分/个

专业类赛事获奖 5 分/个

依据（国家级、省市级、校级乘系数 100%、

80%、60%，校级以下不加分）

第一作者*100%；第二作者*70%，其他*30%

研究相关度：100%；20%

1. 符合评奖条件、成绩全部合格、导师审核通过者，自动配套获得奖金。

2. 因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差异大，奖金不作区分，不与奖学金等第挂钩，即“博士生

优秀学业奖学金”和“博士生学年学业奖学金”一、二、三等奖奖学金都为人民币 2500 元

和人民币 7500 元。

3.参照学校奖学金等第设奖比重，设一等奖 15%，二等奖 25%（以上获得证书），三等奖 60%

（不获得证书）。

4.奖学金一、二等奖评审细则如上

（1）参评人自主申报

（2）班级初评小组对申报人依据细则打分、排序。并依据排序，按照名额 15%一等奖、25%

二等奖套奖。



文献信息中心 2023-2024 学年学校奖学金评定计划

奖学金评审计划

奖项 复旦大学 2023-2024 学年研究生优秀学业奖

学金（硕士研究生学年学业奖学金）
名额 118

分配

分案

学制内已注册的全日制非定向非在职硕士研究生。

一等奖：2021 级 6 人；2022 级 6 人；2023 级 6 人

二等奖：2021 级 12 人；2022 级 12 人；2023 级 10 人

（区分古保非古保；一、二等奖学金等同校级奖学金）

其他有评奖资格学生获三等奖（院级奖学金）

评审

意见

依据

规则

《2023-2024 学年研究生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意见》《复

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硕士奖学金评分细则（2024 年度）》。

评审安排：

4 月 29 日，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古籍保

护研究院 2023-2024 学年优秀学业奖学金评定计划》并报分

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4 月 29 日-5 月 6日，《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3-2024 学年

优秀学业奖学金评定计划》（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

究院博士奖学金评分细则（2024 年）》）公示；

4 月 30 日-5 月 7日，学生自主申报（申请一、二等奖学金者）。

5 月 8-10 日，班级初评；

5 月 11 日，学院评审工作组复核；

5 月 13 日，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终审并报分党委会议、

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5 月 13-17 日，评审结果公示。

5 月 23 日前上报学校。

评审

意见

工作

组

杨光辉、许平、高明明、张静语、普钰雯、

田沛霖（学生代表）

评审
意见

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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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硕士奖学金评分细则（2024 年）

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校纪校规；

（三）诚实守信，为人正派，遵守公德；

（四）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评该学年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一）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无故未注册的；

（二）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的；

（四）违反园区住宿管理条例被书面通报批评的；

评分细则

项目 思想综评
教学

实践

课程

成绩
学术科研 公共事务

分值 10 10 60 10 10

评分

标准

1.遵守中心

和班级各类

管理规章制

度。

2.积极参加

中心和班级

各类活动。

3.热爱集体，

尊敬师长，关

心他人。

4.积极促进

校风学风建

设；

5.学习态度

端正，学习努

力，刻苦钻

研。

依据

实习

要

求，

采取

合格

制。

不合

格者

采取

倒扣

分。

平均

绩点

/4×60

1.论文发表（以印刷出版为

准）

核心期刊论文计 2 分，此外

学术期刊计 1 分。作者为唯

一的，该作者得分 100%；
两位作者中第一作者得分

70%，第二作者得分 30%；
三位作者的第一作者得分

60%，第二作者得分 30%，
第三作者得分 10%。作者人

数只计算学生，有教师参与

的不计算在作者人数里。

1.年度承担学校、中心、社团、班

级公共事务并获得同学好评的。

（每项工作依据质量时长和学生

评价计 0.1-1 分）上限 3分。

2.年度参加各类赛事获奖情况（区

分国家级、市级、校级；获一等

奖及以上加 0.5分，其余奖项

加 0.1-0.3 分。以集体为单位参

赛获奖，参赛的每位同学均可加

分。）上限 4分,学术类、非学术

类各上限 2 分。

2.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已

结项）

主持校级项目加 1分，市级

项目加 2分，国家级项目

加 5分，上限为 5分。参与

项目，如团队 3人以内，按

照 20%计分，3人以上，按

照 10%分别计分。

3.年度申报社会实践项目情况（每

个项目加可酌情加 0.1-0.2 分）上

限 1 分。

4.年度参与志愿等社会公益活动

情况（依据证明每项工作按质量

和累计时间计 0.1-1 分）上限 1

分。

5.年度自愿参加校内外无偿献血

（0.5 分/次）

打分

由辅导员综

合各类学生

管理组织给

分

根据

导师

意见

扣分

1.个人申报加分项

2.班级成立评分小组，制定加分清单、完成初评分

3.班级范围内对绩点以外加分进行公示

4.中评小组复审，公示

（教学、学工负责人、辅导员、导师、学生代表）

5.终评（图书馆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分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


